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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2年度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的通知

皖科基地秘〔2022〕435号

各市科技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构建新型省级实验室体系，积极引导我省企业、高校院所和新型研发机

构等创新主体开展有组织科研，根据《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（科基〔2017〕20号）、《安

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皖科基地〔2022〕7号）等规定，现就组织开展2022年度

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需求导向、绩效导向，聚焦我省科技创新引领高地、战略优势领域、基础研究引领领域、应用研究倒

逼领域和十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，实行重大任务、重大项目、重大平台一体化部署，适度扩容高校院所实验室

布局，扩大企业实验室比例，增设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，以增量带动存量结构优化，重塑

新型省级实验室体系，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，为推动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

自强、安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平台支撑。

二、支持重点

（一）支持科技领军企业、骨干企业等，围绕我省十大新兴产业、传统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重大科技

问题，布局组建企业类省重点实验室，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。优先支持承担国家、省科技重

大专项（项目）、“卡脖子”重大技术攻关等重大任务科研团队牵头组建。

（二）支持在皖高校院所以服务国家和地方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导向，在基础、前沿、新兴、交叉特色学科

领域布局建设高校院所类省重点实验室，加快集聚高层次领军人才，建设高水平学科，推动基础研究引领应用

研究、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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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支持以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为主体，与具有应用型优势特色的在皖高校院所联合共建

学科重点实验室（简称“联合实验室”），以解决产业企业发展技术难题和科技成果转化需求、推动产学研深

度融合为目标，强化共建共治共享，开展应用基础、前沿科技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，有

效促进高校学科建设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领域优化发展。

（四）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在现有创新平台的基础上，优化整合研究领域方向、科研人才队伍、管理体制

机制等，新组建省重点实验室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、资源高效整合，集聚一流人才团队、产出一流科研成果。

支持原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对照要求申报转建省重点实验室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依托单位必须为在皖注册的法人单位且诚信审查无异议，申报依托的实验室或创新平台已运行和对

外开放2年以上。

（二）实验室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，特色鲜明，具备承担和完成国家、省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，研究水平

居省内一流，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。

（三）实验室拥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以及年龄、知识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，固定科研人员一般不少于30

人。

（四）实验室具备良好的科研条件和设施，独立物理空间原则上不少于1000平米，依托单位能够为实验室

提供建设、运行和实验经费保障。

（五）依托单位为企业的，企业近3个会计年度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%或实验室年

均研发投入不低于1000万元。

（六）联合实验室以企业牵头，一般以一家企业和一家高校院所共建为主，不排斥其他合作方；须在附件

材料中提供共建双方长期有效的合作共建协议，并明确平台建设、研究任务、经费投入、人员配置、成果知识

产权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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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2022年省重点实验室申报不设限额指标。申报工作由各市科技局、省直部门、中央和省属高校院所

等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各单位按要求在线填报提交后，由归口管理单位进行初审把关，并分类排序推

荐至省科技厅。

（二）申报的实验室名称和主要研究方向应具体明确，避免过于宽泛笼统，研究领域原则上与现有省重点

实验室不重叠。同一单位在领域方向、人员、场地等方面不得重复依托申报。实验室主任和主要学术带头人原

则上不相互兼任。

（三）联合实验室申报纳入省重点实验室一并部署，对标省重点实验室基本条件和联合实验室实施方案要

求，由企业和高校院所联合编制实验室建设申报书，由各市科技管理部门按属地原则推荐报送。

五、申报方式

请各有关归口管理部门根据通知要求，组织符合条件的实验室编制《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申报书》（模

板见附件1），进行在线填报和纸质材料报送。

（一）在线填报。请相关单位登陆省科技厅门户网站，点击进入“安徽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”，进入

“科技管理信息系统”。登陆后，点击“填写申请书——新增项目申请”，从“省平台和人才专项——安徽省

重点实验室”栏进入，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并上传相关附件证明材料。网络填报系统开放时间为11月5日。

（二）审核报送。各市科技局、省直部门、中央和省属高校院所等归口管理部门，按通知要求组织指导各

申报单位准备申报材料，在线完成审核推荐，排序后形成《省重点实验室推荐信息表》（附件2），将电子版

于11月25日前报送省科技厅。

（三）网络填报系统于11月25日18:00关闭，请各依托单位和归口管理部门务必在系统关闭前完成申报材

料在线填报和审核，逾期一概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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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归口管理部门将拟推荐的实验室申报书及相关附件材料（装订成册，一式3份，封面加盖依托单

位和归口管理单位公章）连同“省重点实验室推荐信息表”加盖公章，于12月2日前统一报送至省政务中心1号

大厅省科技厅窗口（合肥市马鞍山路509号）。申报材料的内容务必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，纸质版和电子版须保

持一致。

（五）申报材料应符合保密规定，相关研究内容、科研成果以及佐证材料等均应不含涉密及敏感信息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省科技厅基地处：罗宇涵、吴量  电话：0551-62663189、62616083

省高新中心：戴莹琦   电话：0551-65370363

省政务中心省科技厅窗口：朱华翔  电话：0551-62999803

省科技厅网络中心技术支持：0551-62654951

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咨询：400-161-6289 

附件： 1.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申报书(模板).docx

2.省重点实验室推荐信息表.xls

安徽省科学技术厅

2022年10月31日

http://kjt.ah.gov.cn/group5/M00/04/E6/wKg8v2NgZBCAMe5ZAADsa9jzQ6010.docx
http://kjt.ah.gov.cn/group5/M00/04/E6/wKg8v2NgZBqARMqoAABEABpwVfw789.xls

